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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行业用水定额及其在取水许可管理中的应用





一、重点行业用水定额管理要求



强化用水定额管理的工作背景

 2014年3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就保障国家水

安全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需求管理，把

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承载能力作为刚性约

束，贯彻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

 提出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

手发力”的十六字治水思路，为系统解决水问

题提供了根本遵循。

2025年前，已建火电、钢铁、化工、建材等工业和机关、
学校、宾馆等服务业用水单位用水水平全部达到国家定额
通用值标准，新建项目全部达到国家定额先进标准值。



强化用水定额管理的工作背景

 政策法规的全面升级

 2024年5月实施的《节约用水条例》作为我国节水行政法规，明

确要求对农业、工业、服务业实行用水定额管理，并允许地方制

定严于国家标准的定额。

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

根据用水定额、经济技术条件以及水量分配方案、地下水控制指

标等确定的可供本行政区域使用的水量，制定本行政区域年度用

水计划，对年度用水实行总量控制。

 第十三条 国家对用水达到一定规模的单位实行计划用水管理。

用水单位的用水计划应当根据用水定额、本行政区域年度用水计

划制定。对直接取用地下水、地表水的用水单位，用水计划由县

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流域机构制定；对使用城市公共供水的

用水单位，用水计划由城市节水主管部门会同城市供水主管部门

制定。

 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和具备条件的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水价，

非居民用水实行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

 农业水价应当依法统筹供水成本、水资源稀缺程度和农业用水户

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制定，原则上不低于工程运行维护成本。对

具备条件的农业灌溉用水，推进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



1.国家层面有关要求

1996

《取水许可监督管理办法》
（水利部第6号令）

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本地区技
术经济条件和水资源状况，参照国家有关
技术标准和技术通则要求，会同有关部门
制定综合用水定额或产品用水定额。

《关于加强用水定额编制和管理的通知》

（水资源〔1999〕519号）

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各行
业用水定额编制和管理工作。

1999 2002 2006 200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一次修订）
国家对用水实行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相结合的制度。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展计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水行政
主管部门，根据用水定额、经济技术条件以及水量分配
方案确定的可供本行政区域使用的水量，制定年度用水
计划，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年度用水实行总量控制。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
（国家计委第15号令）

附：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编制基本要求
建设项目用水量合理性分析：产品用水定额、生活区生
活用水定额及用水水平分析；

《取水许可管理办法》

（水利部令第34号）

取水审批机关应当根据本流
域或者本行政区域的取水许
可总量控制指标，......核定申
请人的取水量。所核定的取
水量不得超过按照行业用水
定额核定的取水量。

取水申请批准文件应当包括
用水定额及有关节水要求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

（2017年修订）

按照行业用水定额核定的用水量是取水量审
批的主要依据。



1.国家层面有关要求

2013

《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
发〔2012〕3号）

加快制定高耗水工业和服务业用水定额国家标准。

《关于严格用水定额管理的通知》(水资源〔 2013〕268号)

要求切实将用水定额管理作为严格水资源管理、不断提高用
水效率和效益的重要依据，并要求各地和流域管理机构定期
开展用水定额编制和评估工作。

《计划用水管理办法》
（水资源〔2014〕360号）

用水水平未达到用水定额标准的，管理
机关应当核减其年计划用水总量
《关于加强灌溉用水定额管理的指导

意见》(办农水〔 2014〕205号)
要求加强灌溉用水定额管理，及时修订
完善灌溉用水定额，强化灌溉用水定额
运用

2014 2015

《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的通知》（国发〔2015〕17号）

完善高耗水行业取用水定额标准、严格用
水定额管理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用水定额评估工
作的通知》(办资源函〔 2015〕820号)

对用水定额评估工作做出具体部署
评估对象：省级行政区用水定额

2012

《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制度的意见》（国发〔2012〕3号）

加快制定高耗水工业和服务业用水定额
国家标准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根据
用水效率控制红线确定的目标，及时组
织修订本行政区域内各行业用水定额。

2011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加快水利改
革发展的决定

加快制定区域、行
业和用水产品的用
水效率指标体系，
加强用水定额和计
划管理.



1.国家层面有关要求





 水利部关于实施黄河流域深度节水控水行动的意见（水节约〔2021〕263号）
 全面实行计划用水管理：实施计划用水监督检查，……，督促未依据定额核定或未按规定

下达用水计划的有关部门依法严格整改，推动落实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制度。

 积极开展用水审计：年用水量10万立方米以上且年超计划用水10%以上的企事业单位开

展用水审计，对照用水定额指标和有关标准对用水的各个环节进行剖析、审核，开展水平

衡测试，…….，引导用水单位水效达到定额标准。

 推动节水型企业和园区建设：到2025年，火电、钢铁、化工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全部建成

节水型企业，建成一批节水型园区。

 强化用水强度指标管控：率先在火电行业开展用水定额对标达标，并逐步在其他行业领域

开展。开展超定额用水核查行动，督促超用水已建火电、钢铁、化工、建材等工业和机关

、学校、宾馆等服务业用水单位用水水平全部达到国家定额通用值标准，定额的单位采取

节水措施，限期达标。到2025年，新建项目全部达到国家定额先进值标准（山东省十四

五节水规划要求：新建项目用水定额达到先进值）。

 推广先进工业节水技术装备：在火电、钢铁、化工等行业大力推广循环用水技术，到

2025年工业水重复利用率达到98%以上。



 《水利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在黄河流城实行强制性用水定额管理的意见》（水节约

〔 2024〕208号）
 实施范围。高耗水工业：火力发电、选煤、煤化工(煤制烯烃、煤制甲醇）、建材(水泥)、

钢铁、石化和化工（石油炼制、合成氨、尿素、硫酸、烧碱、纯碱）、铝（电解铝、氧化

铝）。高耗水服务业：宾馆、游泳场馆、洗车场所、洗浴场所、高校、室外人工滑雪场。

 严格高耗水工业和服务业项目审批：把强制性用水定额作为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论证的重要

依据，严格黄河流域高耗水工业和服务业建设项目节水评价，项目供需水量测算、节水目

标指标制定等不符合强制性用水定额要求的，不予批准取水许可申请。

 强化高耗水工业和服务业节水管理：组织开展高耗水工业和服务业强制性用水定额对标达

标，加强对不达标单位整改工作指导和监督。已批准取水许可的项目或通过公共供水管网

供水的用水单位，对用水水平达不到强制性用水定额要求的，应当限期实施节水技术改造

，未限期改造或改造后仍达不到强制性用水定额标准的，不予批准延续取水许可，依照有

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加大高耗水工业和服务业计划用水管理，用水单位用水计划的建议

、核定、下达、调整应严格执行强制性用水定额。

 加大政策支持：把强制性用水定额管理作为数字节水建设的重要内容。

 激发市场活力：大力推广合同节水管理，持续推广“节水贷”融资服务，引导金融机构加

大对高耗水工业和服务业节水技术改造项目的融资支持力度。



 重点行业范围：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明确的行业小类，结合国家用水定额

标准政策实施情况，提出重点行业范围如下。

（一）农业为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种植行业。

（二）工业为火力发电、钢铁、印染、石化、化工、造纸、食品和发酵、有色等主要产品生产行业和

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原材料生产行业。

（三）服务业为宾馆、机关、高校、洗浴场所、洗车场所等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或用水人口高度集聚

的服务行业。

重点行业范围根据产业发展变化、行业用水情况变化等适时更新调整。

 推进用水定额全过程管理：

健全定额体系：按照有关法律政策规定，在黄河流域及其他水资源严重短缺和超载地区制定实施高耗

水工业和服务业强制性用水定额。

实施贯标行动：实施强制性用水定额的地区要组织重点行业用水单位自行开展定额贯标，建立健全内

部节水管理制度，实施水效提升措施。

《水利部关于加强重点行业用水定额管理的通知》（水节约〔2024〕286号）



2.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有关要求

《黄委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水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适用规则（试行）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水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试行）的通知》（黄政法
〔2023〕90号）



3.山东省有关要求

《山东省黄河流域强制性用水定额实施暂行办法》（鲁水规字

〔2025〕2号）

 第十六条 办理高耗水工业和服务业项目取水许可和开展水资

源论证时，应当把强制性用水定额作为重要依据，项目供需水

量测算、节水目标指标制定等应当符合强制性用水定额要求。

取水审批机关所核定的取水量不得超过按照强制性用水定额核

定的取水量，取水许可批准文件应当明确取水项目所采用的强

制性用水定额。

 第十七条 办理高耗水工业和服务业项目取水许可延续应当符

合强制性用水定额要求。对用水水平达不到强制性用水定额的，

由日常监管部门提出整改意见，明确整改期限，取水许可延续

有效期应当与节水改造期限相衔接。未限期改造或改造后仍达

不到强制性用水定额的，不予通过节水评估，不予批准延续取

水许可。



3.山东省有关要求

《山东省水利厅关于组织用水单位开展黄河流域第一批强制性用水定额贯标工作的通知》（鲁水节函字

〔2025〕9号）

 用水单位的用水效率应符合黄河流域强制性用水定额指标值要求。

 指标值分1级和2级，新建、涉及主要生产用水的改(扩)建用水单位的用水效率应符合1级指标值，现有用水单位的

用水效率应符合2级指标值。

 用水单位的用水管理应符合黄河流域强制性用水定额标准中的管理要求黄河流域强制性用水定额标准及管理要求。



黄河流域强制性用水定额标准及管理要求



黄河流域强制性用水定额标准及管理要求



黄河流域强制性用水定额标准及管理要求



黄河流域强制性用水定额标准及管理要求



黄河流域强制性用水定额标准及管理要求



 用水计划应当根据行业用水定额、用水需求、近三年实际用水情况以及取水许可水量或者供水单位供
水能力等进行核定；

 编制区域发展和行业发展规划，开展取水许可审批、计划用水核定、节水评价、节水载体评定以及节
水监督检查等，应当将用水定额作为重要依据。设区的市可以制定严于国家和省规定的用水定额。

 新建、改建、扩建高耗水工业企业，其用水应当符合用水定额先进值。

 经营洗车、洗浴、游泳、高尔夫球场、人工滑雪场和宾馆等服务业用水单位，应当严格执行用水定额

山东省节约用水条例（2021年发布）

第三十九条 实行行业用水定额管理制度。

 省人民政府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本行业用水定额，报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审核同意后，依法向社会公布。设区的市可以制定严于国家和省的行业用水定额。

 行业用水定额应当作为编制区域发展和行业发展规划、实施取水许可和计划用水等的主要依据。

山东省水资源条例（2024修订稿）

 严格执行取水定额国家标准，对不符合标准要求的企业，一律限期整改;

 严格控制新上高耗水工业项目，凡达不到国家有关规定的，一律不得办理取水许可；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全面加强节约用水工作的通知（鲁政办字〔2017〕151号）

3.山东省有关要求



 严格用水定额和计划用水管理，把用水定额作为水资源论证、取水许可审批、计划用水下达、
节水型企业考核的重要依据，督促超用水定额的单位采取节水措施，限期达标。

《山东省“十四五”节约用水规划》（鲁水节字〔2021〕4号）

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行政审批服务部门要严格把关，指导报告编制单位严格按照《技术要求》，在
规划报告、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水资源论证报告书中规范编写节水评价章节内容，完整填
写节水评价登记表，在政策依据中明确注明《指导意见》《技术要求》及用水定额等节水标准最新版。

 工业和服务业新、改、扩建企业的水资源论证要采取用水定额先进值。水资源论证报告书提出的项目
年最大取水量不得超过根据项目设计规模和用水定额核算的取水量。

《山东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节水评价工作的通知》（鲁水节函字〔2022〕24号）

 科学核定用水计划：根据用水定额、用水单位需求近三年实际用水情况以及取水许可水量或者
供水单位供水能力等核定本年度用水计划。

山东省水利厅 山东省住建厅《关于进一步严格计划用水管理工作的通知》（鲁水节函字〔2023〕1号）

 水平衡测试结果可作为用水计划核定、用水定额管理、取水许可和节水评价的重要依据。

《山东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水平衡测试工作的通知》（鲁水节函字〔2024〕13号）



山东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用水定额管理的通知（鲁水节函字〔2022〕25号）

 取水许可审批部门核定取水

单位的取水量，应当符合用

水定额管理的要求。超过依

据用水定额核算水量的，不

得通过审查。水申请批准文

件应明确取水项目所采用的

用水定额。

 延续取水许可水量应根据最

新发布的用水定额重新核定，

不符合用水定额标准的不予

延续取水许可。

严格取水许可审批环节管理

 在有关规划和建设项目的水
资源论证、可行性研究等过
程中，按要求严格开展节水
评价，依据用水定额标准确
定主要节水指标目标、预测
用水需求、核定取用水规模、
制定节水措施等。

 规划、新改扩建工业和服务
业项目节水评价要采取用水
定额先进值。对超过用水定
额核算取水量和供水量的规
划和建设项目，不予通过节
水评价审查。

严格节水评价环节管理

 用水计划核定、下达、调整

时要以用水定额为主要依据，

不得超过依据用水定额核定

的水量。

 鼓励计划用水管理机关调整

优化用水计划申请表和计划

书格式，充分体现用水定额

在核定用水计划中的应用。

严格计划用水环节管理



山东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用水定额管理的通知（鲁水节函字〔2022〕25号）

 各类节水载体创建评选时，

应把用水定额作为一票否决

标准，不符合用水定额通用

值标准的不得评选为节水型

企业、节水型单位、节水型

高校等。

 加强对已创建节水载体的复

核审查，对不符合最新发布

用水定额标准的，提出限期

整改意见，整改不到位的取

消节水载体称号。

严格节水载体建设环节管理

 开展高耗水工业、服务业水

效对标达标行动时，将对标

范围内用水单位的用水情况

与国家用水定额标准进行严

格比对。

 根据对标结果，指导不达标

单位认真查找超标原因，制

定整改方案，督促限期完成

整改。

严格对标达标环节管理

 聚焦重点行业和重点监控用
水单位，检查用水定额在水
资源论证、取水许可审批、
计划用水管理、节水载体建
设中的执行情况，加大用水
定额约束力。

 对超定额的用水单位，管理
机关应当指导督促其限期实
施节水整改，将用水水平控
制在用水定额标准范围内，
并按有关规定执行非居民用
水超定额(计划)累进加价制
度。

加强用水定额监督检查



二、重点行业用水定额标准体系



（1）取（用）水定额国家标准

工业用水定额 第65部分：饮料（GB/T 18916.65-2024）
工业用水定额 第66部分：石材（GB/T 18916.66-2024）



（2）强制性用水定额标准

 《黄河流域工业用水定额 第1部分：火力发电》（GB 45669.1-2025）

 《黄河流域工业用水定额 第2部分：选煤》（GB 45669.2-2025）

 《黄河流域工业用水定额 第3部分：煤制烯烃》（GB 45669.3-2025）

 《黄河流域工业用水定额 第4部分：水泥》（GB 45669.4-2025）

 《黄河流域服务业用水定额 第1部分：宾馆》（GB 45670.1-2025）

 《黄河流域服务业用水定额 第2部分：游泳场馆》（GB 45670.2-2025）



（2）强制性用水定额标准

功能序列 标准名称
标准
编号

编制
状态

备
注

01通用

黄河流域高耗水工业用水定
额
1.火力发电；2.选煤；3.煤
制烯烃；4.水泥；5.钢铁；
6.煤制甲醇；7.硫酸；
8.烧碱；9.电解铝；10.氧
化铝；11.合成氨；12.石油
炼制；13.纯碱；14.尿素

GB 拟编
该标
准为
系列
标准，
强制
性国
家标
准

01通用

黄河流域高耗水服务业用水
定额
1.宾馆；2.游泳场馆；
3.洗车场所；4.洗浴场所；
5.高校；6.室外人工滑雪场

GB 拟编



 计算方法：包括计算范围和计算公式。
 强制性用水定额指标值：分两级分类制定（1级、2级指

标值）。
 指标分级：黄河流域强制性用水定额要求，新建、涉及

主要生产用水的改（扩）建企业用水效率应符合1级指标
值（应用国家鼓励的先进节水技术和装备，实行规范高
效的企业内部节水管理制度为取值准则），现有企业用
水效率应符合2级指标值（以淘汰落后的用水技术和设备，
建立规范的企业内部节水管理制度为取值准则）。

黄河流域强制性用水定额标准

 管理要求：根据黄河保护法、《节约用水条例》《水平衡测试通则》等法律法规、标准规
范的相关规定，结合行业用水节水管理情况，确定管理要求。

 2级指标的过渡期设置：水泥、选煤定额设置12个月的过渡期，对火力发电定额设置18个
月的过渡期，对煤制烯烃定额设置36个月的过渡期，对宾馆和游泳场馆定额设置6个月的
过渡期。





（3）水利部用水定额



（4）节水型企业标准

 GB/T 7119-2018 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

 DB37/T 5239-2022 《节水型企业（单位）评价标准》

 GB/T 26926-2011 节水型企业 石油炼制行业

 GB/T 33233-2023 节水型企业 电解铝行业

 GB/T 38907-2020 节水型企业 多晶硅行业

 GB/T 37832-2019 节水型企业 化纤长丝织造行业

 GB/T 37759-2019 节水型企业 现代煤化工行业

 GB/T 37332-2019 节水型企业 船舶行业

 GB/T 36895-2018 节水型企业 氮肥行业

 GB/T 37271-2018 节水型企业 氯碱行业

 GB/T 35576-2017 节水型企业 啤酒行业

 GB/T 34608-2017 节水型企业 铁矿采选行业

 GB/T 33232-2016 节水型企业 氧化铝行业

 GB/T 32164-2015 节水型企业 乙烯行业

 GB/T 32165-2015 节水型企业 味精行业

 GB/T 26923-2011 节水型企业 纺织染整行业

 GB/T 26924-2011 节水型企业 钢铁行业

 GB/T 26925-2011 节水型企业 火力发电行业

 GB/T 26927-2011 节水型企业 造纸行业

 YS/T 1586-2022 节水型企业 锌冶炼行业

 YS/T 1587-2022 节水型企业 铅冶炼行业

 JC/T 2694-2022 节水型企业 水泥行业

 JC/T 2695-2022 节水型企业 平板玻璃行业



（5）绿色工厂评价标准（高耗水行业73项)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行业

1 YB/T 4916-2021 焦化行业绿色工厂评价导则 钢铁
2 YB/T 6016-2022 球墨铸铁管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黑色冶金

3
YB/T 6018-2022

YB/T 6018-2022
铁合金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黑色冶金

4 YB/T 6069-2022 热轧H型钢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黑色冶金
5 YB/T 6075-2022 焊接钢管企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黑色冶金
6 YB/T 6076-2022 冷轧钢带企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黑色冶金
7 YB/T 6077-2022 不锈钢焊管企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黑色冶金

8 YS/T 1540-2022 铜及铜合金管材生产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有色金属

9 YS/T 1541-2022
铜及铜合金棒、型、线材生产绿色工厂评价

要求
有色金属

10 YS/T 1542-2022
铜及铜合金棒、型、线材生产绿色工厂评价

要求
有色金属

11 YS/T 1544-2022 钨冶炼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有色金属
12 YS/T 1545-2022 铸造铝合金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有色金属
13 YS/T 1589-2022 氧化铝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有色金属
14 YS/T 1590-2022 多晶硅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有色金属
15 HG/T 5677-2020 石油炼制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化工
16 HG/T 5972-2021  石油和化工行业绿色工厂评价导则 化工
17 HG/T 5892-2021 尿素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化工

18 HG/T 5974-2021 碳酸钠（纯碱）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化工

19 HG/T 5865-2021 烧碱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化工
20 HG/T 5891-2021 煤制烯烃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化工

21 HG/T 5866-2021 精对苯二甲酸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化工

22 HG/T 5984-2021 钛白粉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化工
23 HG/T 5900-2021 黄磷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化工
24 HG/T 5908-2021 异氰酸酯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化工



5、绿色工厂评价标准（高耗水行业73项）



（5）绿色工厂评价标准（高耗水行业73项）



（6）清洁生产标准



（7）节水技术规范与节水管理规范标准



（8）取水定额团体标准



（9）用水定额地方标准（工业24部、农业3部、服务业4部）

第1部分：煤炭开采和洗选及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重点工业产品；

第2部分：纺织行业重点工业产品；

第3部分：非金属矿物制品行业重点工业产品；

第4部分：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重点工业产品；

第5部分：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重点工业产品；

第6部分：医药制造业重点工业产品；

第7部分：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重点工业产品；

第8部分：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重点工业产品；

第9部分：造纸和纸制品业重点工业产品；

第10部分：农副食品加工业重点工业产品；

第11部分：食品制造业重点工业产品；

第12部分：酒、饮料制造业重点工业产品；

第13部分：化学纤维制造业重点工业产品；

第14部分：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重点工业产品；

第15部分：通用设备制造业重点工业产品；

第16部分：汽车制造业重点工业产品；

第17部分：铁路、船舶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重

点工业产品；

第18部分：金属矿采选业重点工业产品；

第19部分：非金属矿采选业重点工业产品；

第20部分：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业重点工

业产品；

第21部分：木材加工和木制品业重点工业产品；

第22部分：金属制品业重点工业产品；

第23部分：专用设备制造业重点工业产品；

第24部分：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重点工业产品（已

废止）。

 山东省饮用水生产企业产水率标准（DB37/T

4277—2020）（用于替代第24部分）



（10）当前正在制修订的用水定额

3项省级用水定额即将发布，7项正在征求意见

重点工业产品用水定额 第7部分：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重点工业产品

重点工业产品用水定额 第8部分：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重点工业产品

重点工业产品用水定额 第9部分：造纸和纸制品业重点工业产品



（9）用水定额地方标准（工业24部、农业3部、服务业4部）

 DB37/T 4601《服务业用水定额》，涉及服务业大类47个，中类179个，小类489个，63个用水类

别，129个定额值（先进定额值64个、通用定额值65个）。

——《第1部分:批发零售、运输仓储、餐饮、居民服务、洗车及体育》（DB37/T 4601.1—2024）

——《山东省教育、卫生等服务业用水定额》（DB37/T 4452—2021）

——《山东省住宿、写字楼、娱乐等服务业用水定额》（DB37/T 4453—2021）

——《第4部分：公共设施管理及社会工作》（DB37/T 4601.4—2023）



三、用水定额在取水许可中的应用



（一）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取水许可延续申请材料

 第十六条规定:按照行业用水定额核定的取水量是取水量审批的主要依据。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国务院第460号)

 第十八条 取水审批机关应当根据本流域或者本行政区域的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按照统筹
协调、综合平衡、留有余地的原则核定申请人的取水量。所核定的取水量不得超过按照行业用
水定额核定的取水量。

《取水许可管理办法》

 建设项目用水量合理性分析中应分析产品用水定额、生活区生活用水定额及用水水平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

 根据国内先进用水水平、地区和行业用水定额和节水减排要求，评价用水水平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GB/T35580-2017)

 项目供需水量测算、节水目标指标制定等应当符合强制性用水定额要求。取水审批机关所核定的取水
量不得超过按照强制性用水定额核定的取水量，取水许可批准文件应当明确取水项目所采用的强制性
用水定额。

《山东省黄河流域强制性用水定额实施暂行办法》（鲁水规字〔2025〕2号）



 在水量平衡分析的基础上，计算项目的具体用水指标。

 单位产品取水量、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间接冷却水循环率、

冷凝水回用率、污水处理回用率等用水指标是否达到同类产

品先进企业水平。

 参照区域用水效率控制指标、国内外同行业先进的用水指标、

有关部门制定的节水标准和用水定额，分析评价项目用水水

平的先进性和合理性。其中，工业项目行业用水定额先进值

可参见GB/T 26923、GB/T 26924、GB/T 26925、GB/T

26926、GB/T 26927等以及行业管理最新要求。
 GB/T 26923-2011  节水型企业 纺织染整行业
 GB/T 26924-2011  节水型企业 钢铁行业
 GB/T 26925-2025  节水型企业 火力发电行业
 GB/T 26926-2011  节水型企业 石油炼制行业
 GB/T 26927-2023  节水型企业 造纸行业

《山东省水利厅关于印发取水许可相关参考模板的通知》（鲁水许函字〔2025〕3 号）

1、用水指标计算与评价



1、用水指标计算与评价

用
水
指
标
计
算
与
评
价

 在有关规划和建设项目的水资源论证、可行性研究等过程中，按要
求严格开展节水评价，依据用水定额标准确定主要节水指标目标、
预测用水需求、核定取用水规模、制定节水措施等。

 规划、新改扩建工业和服务业项目节水评价要采取用水定额先进值。
 对超过用水定额核算取水量和供水量的规划和建设项目，不予通过

节水评价审查。
 涉及用水的相关规划、建设项目，节水评价在分析计算供用水水平

（单位产品取水量计算：非常规水源折算系数0.8）、节水潜力等方
面应严格用水定额使用，规划、新改扩建项目应使用先进值。

 对规划报告、项目建议书、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水资源论证报告
等节水评价章节进行技术审查时应严格用水定额把关，节水评价中
用水定额使用不规范的,规划和建设项目不得通过。

依据：《山东省水利厅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山东省黄河流域强制性用水定额

实施暂行办法》的通知》（鲁水规字〔2025〕2号）



1、用水指标计算与评价

 应在建设项目灌溉设计保证率、输配水形式、灌水技术和灌溉制度等合理性分析

基础上，计算建设项目亩均灌溉用水量、灌溉水利用系数等灌溉用水指标。参照同类型

地区的灌溉用水定额标准、区域用水效率控制指标及国内外先进的灌溉用水指标，综合

评价本项目用水水平的合理性。

 根据水资源管理要求和节水管理要求，结合项目所在区域灌溉用水定额及灌溉用水效率

控制目标要求，说明建设项目取水、输水、配水和用水各环节提出的工程节水、农艺节

水和管理节水措施，并分析其合理性、可行性和先进性。按照GB/T50363（节水灌溉

工程技术规范）的要求，分别分析建设项目提出的各项节水措施的节水潜力及节水总潜

力，计算项目潜在的节水量，并说明其用途。

灌区项目（参考《农田灌溉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SL/T 769-2020））



1、用水指标计算与评价

 制水（水厂产水率）：净水、纯净水、矿泉水、自来水等生产企业的产水率；

 输配水：供水管网（自来水管网）的漏失率，是指城市在供水过程中，由于管道本身的

结构所引起必然损耗和一定的沿程和局部损耗所造成的水量损失，以及由于管线老化所

带来的其它损失占所有供水量的比例称为供水管网漏失率。

 用水：单位产品取水量、重复利用率（直接冷却水循环率、间接冷却水循环率、冷凝水

回用率）；
 排水：污水达标排放率、污水处理回用率。

 企业生活用水：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的公

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告2019年第171号），工业企业建筑管理人员

的最高日生活用水定额可取30L/(人·班)~50L/(人·班);车间工人的生活用水定额应根据车

间性质确定,宜采用30L/(人·班)~50L/(人·班);用水时间宜取8h,小时变化系数宜取2.5~1.5。

工业企业建筑淋浴最高日用水定额,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

中的车间卫生特征分级确定,可采用40L/(人·次)~60L/(人·次),延续供水时间宜取1h。

工业企业或供水企业



 万元GDP取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人均生活用水量、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等；
 水功能区指标达标情况：水功能区达标率、控制断面地表水水质达标率、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达标率等；
 与新老项目对比：对比、新老项目对比、新旧工艺对比、设备对比、用水参数对比等；
 与部门节水标准和产品用水定额比较：单位产品取水量、农业灌溉用水定额；
 其它指标：非常规水用水比例、非常规水替代率等。

1、用水指标计算与评价

典型区域或供水范围

 生活用水指标：《山东省城市生活用水量标准》（DB37T5105-2017）已废止，建议采
用《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2023 年版)》（GB/T50331-2002）；

 道路浇洒和绿化用水指标：《服务业用水定额 第4部分：公共设施管理及社会工作》
（DB37/T 4601.4-2023）；



 万元GDP取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人均生活用水量、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等；
 水功能区指标达标情况：水功能区达标率、控制断面地表水水质达标率、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达标率等；
 与新老项目对比：对比、新老项目对比、新旧工艺对比、设备对比、用水参数对比等；
 与部门节水标准和产品用水定额比较：单位产品取水量、农业灌溉用水定额；
 其它指标：非常规水用水比例、非常规水替代率等。

1、用水指标计算与评价

典型区域或供水范围

 生活用水指标：《山东省城市生活用水量标准》（DB37T5105-2017）已废止，建议采
用《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2023 年版)》（GB/T50331-2002）；

 道路浇洒和绿化用水指标：《服务业用水定额 第4部分：公共设施管理及社会工作》
（DB37/T 4601.4-2023）；



1、用水指标计算与评价（案例）

应依据用水现状绘制水量平衡图



地热供暖项目
 采暖热指标：《城镇供热管网设计规范》 (CJJ34-2022)
 回灌率：《矿产资源“三率”指标要求第15部分：地热、矿泉水》（DZ/T0462.15-2024）

1、用水指标计算与评价

这两个文件未提及回灌率要求！



2、节水潜力分析

 节水潜力分析：对于改（扩）建项目，应对标国家和水利部及地方用水定额先进值、同

行业先进用水水平等，结合水平衡测试结果，分析项目现状节水水平，计算项目节水潜力。

 农业灌溉项目应对标同类地区灌区先进节水水平，分析现状渠道输水效率和田间用水效率，

结合灌溉水源、灌溉措施、灌溉制度等进行合理测算。

 工业、服务业项目应对标国内外同行业的用水领先水平进行合理测算。污水处理回用的

节水潜力应以同行业节水先进企业污水处理回用率为标准。

 对于新建项目，可不开展项目节水潜力分析。



附：节水评价登记表
名称

一、
基本情况

规划或建设项目类型

水利规划 供水 灌溉 其他

水利建设项目
蓄水工程 引水工程 提水工程 调水工程 地下水利用工程 其

他

非水利规划
工业 农业 畜牧业 林业 能源 自然资源开发

重大产业（项目） 开发区（新区） 其他

非水利建设项目
农 、林 、牧 、渔业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建筑业 住宿和餐饮业 居民服务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其他

委托单位 承担单位
所在行政区域和流域 评价范围

评价范围水资源条件
年降水量

/mm
年蒸发量

/mm
人均水资源量/m3

二 、社经指标及用（需）水量

指标名称
前 3 年 现状水平年

规划水平年
1

规划水平年2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总人口/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工业增加值/万元

实际灌溉面积/万亩
主要产品产量或产值

（单位自定）
… …

用（需）水量/万m3

农业用水量/万m3

工业用水量/万m3

生活用水量/万m3

人工生态环境用水量
/万m3



三 、
节水指标

指标名称
现状水平

年
规划

水平年1
规划

水平年2
国内现状
平均值

同类地区
现状平均值

同类地区
现状先进值

万元地区生产总值
用水量

（可比价）/m3

万元工业增加值
用水量（可比价）/m3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耕地亩均灌溉水量
/(m3 /亩)

节水灌溉面积占比/%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占比/%

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

再生水利用率/%

非常规水源利用量/万m3

节水器具普及率/%

… …



四 、用水定
额

主要产品或行业名称 农作物 1 … … 工业产品 1 … … 服务业 1 … …

现状水平年
规划水平年 1
规划水平年 2

国家或省级管控要求

五 、用水总
量控制

指标名称 现状水平年
现状水平年
控制指标

规划水平年 1
指标值

规划水平年 1
控制指标

规划水平年 2
指标值

规划水平年 2
控制指标

用水总量/万m3

六 、节水潜
力

水平年

用水端/万m3 供水端/万m3

合计 农业 工业 生活 合计 供水系统
非常规水源

利用

规划水平年 1
规划水平年 2

七 、取用水
规模

新增取用水量/万m3
规划水平年 1 规划水平年 2 取用水规模

/万m3

现状水平年 规划水平年 1 规划水平年 2

注 1：第“二”栏，根据规划和建设项目实际情况，选填评价范围内相关主要指标。新建非水利建设项目需水量只填写规划水平年。
注 2：第“三”栏：根据规划和建设项目实际情况，选填代表性节水指标。
注 3：第“六”栏：新建非水利建设项目不填写。
注 4：第“七”栏：“取用水规模”填写水资源配置方案成果。



三 、
节水指标



三 、
节水指标



3、项目合理取用水量核定

合理
取用
水量
核定

 强制性用水定额发布实施后，实施范围内宽松于强制性用水定额的
原国家和地方用水定额标准不再适用，按强制性用水定额执行；地
方用水定额严于强制性用水定额的，按地方用水定额执行。

 项目（公共供水企业供水范围内有强制性用水定额管理要求的用水
单位）供需水量测算、节水目标指标制定等应当符合强制性用水定
额要求，超过依据用水定额核算水量的，不得通过审查。

 规划、新改扩建工业和服务业项目节水评价要采取用水定额先进值。

 延续取水许可水量应根据执行的用水定额重新核定，不符合用水定
额标准的不予延续取水许可。

依据：《山东省水利厅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山东省黄河流域强制性用水定额

实施暂行办法》的通知》（鲁水规字〔2025〕2号）

 《山东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用水定额管理的通知》（鲁水节函字〔2022〕25号）



3、项目合理取用水量核定（案例）

产品名称
取水量供给范围 用水定额

备注
主要生产 辅助生产 附属生产 先进值 通用值

机制砂

原料卸车及产品装车
降尘、车间洒水抑尘
用水以及设备清洗、
一次破碎、二次破碎、
一次筛分、二次筛分、
水轮洗砂等工序喷淋

用水

机修、检化验、环保
设

施等

办公、绿化、
厂内食堂、
浴室和卫生

间

0.12m³/t 0.2m³/t 

《山东省重点工
业产品用水定额
第19部分：非金
属矿采选业重点
工业产品》
（DB37/T 

1639.19—2021）

商品混凝土
（亦适用于预
拌混凝土）

原料储存、上料、搅
拌、下料等

动力、供水、化验、
机修、库房、运输、
场内原料场地、余能
余热利用系统以及安

全环保设施等

办公、绿化、
厂内食堂、
浴室和卫生

间等

0.15m³/

m³
0.2m³/m³

《重点工业产品
用水定额 第3部
分：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重点工业
产品》（DB37/T 
1639.3—2024）

绿化
包括绿化养护管理、绿化翻新改造、花木种植、环境布

置等用水量
1.5 L/（
m2·d）

2.0 L/（
m2·d）

《服务业用水定
额 第4部分:公
共设施管理及社

会工作》
（DB37/T 

4601.4-2023）

道路、场地浇
洒

包括道路、场地浇洒、清洗保洁等用水量
1.1 L/（
m2·d）

2.2 L/（
m2·d）



3、项目合理取用水量核定（案例）

 根据水量平衡表，柠檬酸生产线新水量加蒸汽量为1499.3万m³，按照设计产能110万t，
计算用水指标为13.63m³/t，不符合山东省用水定额通用值要求；

 规划年柠檬酸生产用水量1383.8万m³，单位产品取水量12.58m³/t，计算的水量来源
不清。



3、项目合理取用水量核定（案例）

序号 用水系统
总用
水量

输入水量 输出水量

物料
带水

新水 中水 蒸汽
串联水量

蒸汽
串联水量 外供

蒸汽
耗水
量

漏失
水量 排水量串联用

水量
串联排
水量

串联
用水量

串联
排水量

1
柠檬酸生

产线
1417.03 23.71 938.43 274.40 180.49 77.45 1124.97 

214.6
1 

2
柠檬酸盐
生产线

166.07 29.57 63.15 73.35 27.39 117.80 20.88 

3
特级酒精
生产线

266.55 5.60 154.67 64.11 42.17 18.09 208.34 40.12 

4
二氧化碳
生产线

28.14 28.14 20.04 8.10 

5
饲料生产

线
10.67 10.67 2.02 8.65 

3
热电项目

+锅炉
779.61 662.07 117.54 411.86 47.52 209.80 

18.4
3 

92.00 

4
冲洗柠檬
酸石膏

242.50 242.50 169.75 72.25 0.50 

5 职工生活 6.66 6.66 5.33 1.33 
6 绿化用水 1.15 1.15 1.15 

7 环保车间 0.00 1760.56 
1760.5

6 
8 漏失 59.56 59.56 59.56 

小计 2977.94 58.88 2165.85 1.15 
411.86 340.20 1760.56 411.86 340.20 1760.56 18.4

3 
387.3

4 
59.56 

1760.5
6 2512.62 2512.62 

总用水量 2977.94
备注：表中括号表示在总用水量计算中只记一次，避免重复计算；绿化用水1.15万m3/a，使用回用水。

论证后水量平衡表（单位：万m³/a）



3、项目合理取用水量核定（案例）

产品名称
规划年设计

产量

设计用水量（万m³）
单位产品用

水量
用水定额

用水水平
分析生产用水量 蒸汽用水量 供热用水量 生活用水量 用水总量

柠檬酸 110万吨 976.52 404.30 0.00 2.98 1383.8 12.58m³/t
通用值

13.0m³/t
优于通用

值

柠檬酸盐 25万吨 317.36 107.05 0.00 1.97 426.38 17.06m³/t /
与同地区
同类产品

相当

酒精 12万吨 161.74 94.46 0.00 0.55 256.75
16.88m³/k

L
通用值

17.0m³/kL
优于通用

值

二氧化碳 10万吨 28.94 0.00 0.00 0.06 29.00 2.90m³/t
通用值

3.0m³/t
优于通用

值

饲料 40万吨 10.97 0.00 0.00 0.03 11.00 0.275m³/t
通用值

0.28m³/t
优于通用

值

供热 169.2GJ 0.00 0.00 57.84 1.08 58.92
0.35 

m³/GJ
通用值0.37 

m³/GJ
优于通用

值

合计 / 1495.54 605.81 57.84 6.66 2165.85 / / /

项目合理用水量核定



4、取用水方案和水资源配置方案确定（要符合用水定额标准管理要求）

取用
水方
案和
水资
源配
置方
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第五十九条规定，黄河流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应当将再生水、雨水、苦咸水、矿井水等非常规水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提高非常规水利用

比例。景观绿化、工业生产、建筑施工等用水，应当优先使用符合要求的再生水。

强制性用水定额标准管理要求。

 火力发电、煤制烯烃、水泥：具备非常规水供水条件且水质满
足利用要求的火力发电企业，优先使用符合要求的非常规水作
为生产用水。

 选煤：煤矿配套建设的选煤厂，应利用矿井水作为生产用水，
优先利用再生水、集蓄雨水等其他非常规水作为生产用水。水
量不够的，补充其他水源。

 宾馆：绿化浇洒应采用喷灌、微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方式，优先
使用非常规水。

 游泳场馆：游泳池应设置池水循环净化处理系统。



5、有关计量设施管理要求（要符合用水定额标准管理要求）

计
量
设
施

 用水单位应当按照《取水计量技术导则》（GB/T 28714）、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T 24789）等
有关要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用水计量设施，分别计量各
类水源、用途、功能区域、主要用水设备（用水系统）的用水
量。地表水年许可水量50万立方米以上、地下水年许可水量5万
立方米以上的用水单位，应当在取水口安装在线计量设施，保
证设施正常运行，并将计量数据传输至全国取用水管理平台。

 取水口和主要用水环节是否配置符合标准的计量设施
 计量设备是否具备远程监控和数据传输功能
 计量设备配置是否满足分类、分项计量要求

依据：《山东省水利厅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山东省黄河流域强制性用水定额

实施暂行办法》的通知》（鲁水规字〔2025〕2号）



（二）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取水许可延续评审意见

强制
性用
水定
额的
应用
管理
要求

 项目主要产品用水指标是否符合国家、行业及地方相关用水

定额等指标、政策要求；

 节水评价是否符合有关规范和标准要求；

 项目节水措施是否符合强制性用水定额标准规定的节水管理

要求；

 非常规水利用是否符合强制性用水定额标准规定的节水管理

要求；

 计量情况是否符合强制性用水定额标准规定的节水管理要求。

依据：《山东省水利厅关于印发取水许可相关参考模板的通知》（鲁水许函字〔2025〕3号）



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评审意见（或技术审查意见）（模板）

 用水合理性及节水评价：

 同意《报告书》现状节水评价、区域现状节水状况与节水

潜力分析。项目采用XX、XX用水工艺，采用XX、XX节

水技术,用水工艺和节水技术较先进；项目用水量为XX，

主要产品单位产品用水指标为XX、XX【供水项目：产水

率、管网漏损率；农业灌区项目：灌溉水利用系数、主要

作物灌溉用水定额、节水灌溉面积占比；XX】等符合

《XX用水定额》（XX-XX）、《XX用水定额》（XX-

XX）、XX等指标要求，节水指标较先进；提出的节水措

施可行。《报告书》节水评价内容全面，评价结论基本合

适。同意项目节水评价通过评审（或审查）。

水量和指标：现状水平年分用途用水量、主要用水指标分别符合相应的标准的哪一类指标值要求；
强制性用水定额的使用：我省适用黄河流域强制性用水定额的91县（市、区）2025年6月1日以后审批的新、
改（扩）建项目，须采用强制性用水定额1级指标核定取用水量。
用水定额指标体系：国标、行标、地标、水利部用水定额、节水型企业标准、绿色工厂、清洁生产、行业团体
标准、节水技术规范和节水管理规范等都有关于用水定额指标的要求。



取水许可延续评审意见（模板）

2.评估情况（用水情况）

 该项目设计生产规模以及主要生产用水

技术、工艺、设备是否变化。主要产品

用水指标为XX、XX、XX，【供水项目：

XX生活居民XX、管网漏损率XX、产水

率XX、供水管网内主要用水户主要产品

用水指标为XX、】等各项用水指标符合

《XX标准》（XX-XX）、《XX标准》

（XX-XX）、XX以及项目原取水申请批

准文件相关要求。

评估要点
 现状水平年分用途用水量；
 主要用水指标分别符合相应的标准的哪一类要求。



取水许可验收意见（模板）

7、试运行期间的取水、退水监测结果

 试运行期间，项目取水量为XX万m3，折合年取水量为XX万m3，主要产品用水指标为XX

【供水项目：城镇居民生活XX L/(人·d)、供水管网漏损率XX%、水厂产水率XX%】，用

水水平和节水效率基本符合相关要求。

 试运行期间，项目水源水质满足《XX质量标准》（GB/T XX-XX）XX类标准，出厂水水

质符合《XX标准》（GB XX-XX）要求，水质能够满足项目生活/生产用水需求。

 试运行期间，项目退水方式为XX，年退水量为XX万m3,退水符合相关要求。【供水项目：

供水范围内用水户生活污水、XX等经XX市政管网排入XX污水处理厂】。

8、相关要求

 取水单位应进一步提升管网漏损率，推进非常规水利用，提高用水水平。该项目取水许可

核发时，同步注销XX取水许可证。……



（三）取水许可审批文件

强制
性用
水定
额的
应用
管理
要求

 取水许可批准文件应当明确取水项目所采用的强制性用水定额。
（新建、涉及主要生产用水的改（扩）建用水单位的用水效率应符合1级指标值；现
有用水单位的用水效率应符合2级指标值。项目主要产品用水指标应符合XX强制性
用水定额标准X级指标要求）

 计量与用水统计要求：地表水年许可水量50万立方米以上、地下
水年许可水量5万立方米以上的用水单位，应当在取水口安装在线
计量设施，保证设施正常运行，并将计量数据传输至全国取用水管
理平台。

 取水许可有效期：对用水水平达不到强制性用水定额的，由日常监
管部门提出整改意见，明确整改期限，取水许可延续有效期应当与
节水改造期限相衔接。未限期改造或改造后仍达不到强制性用水定
额的，不予通过节水评估，不予批准延续取水许可。

依据：《山东省水利厅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山东省黄河流域强制性用水定额

实施暂行办法》的通知》（鲁水规字〔2025〕2号）



取水许可申请准予水行政许可决定书（模板）

 用水定额及有关节水要求

项目主要产品用水指标【供水项目：

城镇生活用水、农村生活用水、管网漏损

率、水厂产水率等指标】应符合国家、行

业及地方相关用水定额等指标、政策要求，

节水评价符合有关规范和标准要求。你单

位应落实节水“三同时”制度，做到用水

计划到位、节水目标到位、节水措施到位、

管水制度到位，按要求建设XX节水设施，

完善主要用水环节计量设施安装，加强用

水单位用水定额等节水管理。【供水项目：

你单位应保障供水水质和区域供水安全。】



取水许可延续申请准予水行政许可决定书（模板）

 三、项目主要产品用水指标【供水项目：城镇生活用水指标、农村生活用水指标、管网漏损

率、水厂产水率以及供水范围内主要用水户用水指标】等应符合国家、行业及地方相关用水

定额等有关指标和政策要求。你单位应确保节水设施运行良好，落实节水“四到位”制度，

加强用水定额等节水管理。。

 四、你单位应按照相关法规规定要求，做好计量设施（器具）运行维护、检定或校准、计量

质量保证与控制，对其取水计量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并与国家水

资源管理信息系统联网。你单位应按照《用水统计调查制度》的要求，做好用水统计，并按

规定报送取用水统计报表。你单位应当依法申报缴纳水资源税。



不予许可的问题情形

《地下水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取用地下水的取水许可申请不予批准：

 （一）不符合地下水取水总量控制、地下水水位控制要求；

 （二）不符合限制开采区取用水规定；

 （三）不符合行业用水定额和节水规定；

 （四）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

 （五）水资源紧缺或者生态脆弱地区新建、改建、扩建高耗水项目；

 （六）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垦种植而取用地下水。

《取水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不予批准的情形包括：

 （一）因取水造成水量减少可能使取水口所在水域达不到水功能区水质标准的；

 （二）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入河排污口的；

 （三）退水中所含主要污染物浓度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

 （四）退水可能使排入水域达不到水功能区水质标准的；

 （五）退水不符合排入水域限制排污总量控制要求的；

 （六）退水不符合地下水回补要求的。



（四）重点行业取用水监督管理

 精细化计量管理：按照《取水计量技术导则》（GB/T 28714）、《用水单位水计量器

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T 24789）等有关要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用水计量设

施，分别计量各类水源、用途、功能区域、主要用水设备（用水系统）的用水量。

 用水统计台账：建立健全用水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实现分主要产品（工序）、分主要

服务用水统计；

 加强用水审计和水平衡测试管理，依法要求超定额用水单位制定节约用水整改方案，限

期实施节水改造；定期开展水效对标达标，排查超定额用水情况；

 探索建立水预算管理制度，精细化、精准化、市场化、智能化，促使从严从细管好水资

源，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



引导重点行业用水单位重视用水定额、主动掌握用水定额、严

格执行用水定额；

强化用水定额标准在相关规划编制、节水评价、取水许可管理

、计划用水管理等方面的执行应用；

将用水定额作为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的重要技术依据, 充分

发挥用水定额在优化水资源配置、提升用水效率、推动用水方

式转变中的约束和引导作用。

（四）重点行业取用水监督管理



（五）用水定额监督检查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案

 取水许可申请审批：未严格依据用水定额开展水资源论证、报告审查、取水许可办理、

延续评估，部分规划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用水定额指标未选用最新发布定额，部分规

划新改扩建和已建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中用水定额先进值、通用值选取混淆。

 计划用水管理：未严格依据用水定额、参考实际用水量等科学核定下达用水计划( 不符

合用水定额、未核定直接采用申请建议水量或取水许可水量 用水定额缺失无法核定用

水定额），超用水定额的用水户未核减用水计划；超用水定额未实行加价收费。

 节水评价：未使用用水定额先进值、节水评价章节内容不完善、节水评价登记表用水定

额信息不全，节水评价等统计台账不健全；

 单位产品/用水类别用水量无法核定等。

 加强水平衡测试、计量设施安装、用水台账建设、节水统计等。



附：相关标准查询途径和方法

 登陆“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进入“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

准”版块，输入关键词可分别查询并下载有关水资源论证导则、节水评价、用水定额

、取水定额、节水管理规范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

 登陆“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点击“一网通办"中的“标准”，输入关键词

，可查询到山东省用水定额地方标准。

 登陆“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官网，进入“政策法规”版块，点击“标准定额”可查

询到以水利部发布的用水定额。

 手机搜“用水定额科普与查询系统”微信小程序，也可查询到相关用水定额。




